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
辦理學生週休、寒暑假暨課後學習活動實施計畫

一、依據：嘉義縣政府101年6月8日府教學字第 1010244770 號函頒「嘉義縣中小學辦理學生寒暑假暨課後學習活動實施要點」。

二、目標：
（一）辦理多元課程，提升學生學習興趣，增強學習成效。
（二）指導學生充分利用時間，增廣學習領域，充實生活內涵，以達五育
      均衡之發展。
三、辦理時間：
  （一）課後學習：
第一學期、第二學期，每週星期一至星期五第八節                                                          
  （二）寒假：每年1月(視情況調整，以一週為原則)
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三）暑假：每年7月(視情況調整，以三週為原則)
            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

四、參加對象：全體學生，依家長意願，自由參加，需繳交家長同意書。  
五、課程：課程規劃與編班原則：

（一）由教務處統一規劃，參酌多方意見，負責課程設計與推動。

（二）課程設計以學生為中心，安排課業補救教學、精進課程、作業指
      導符合學生需求。

（三）課程設計多元化且富有彈性，著重基本能力之培養及生活實用價值。

（四）以原班級為原則，不足人數則合班上課。
六、師資：以原任課教師擔任為原則。

七、辦理方式：學校自辦
八、經費收支：

  （一）鐘點費：

1.課後學習：國中部鐘點費400元、高中部鐘點費450元。
2.週休、寒假：國中部鐘點費450元、高中部鐘點費500元
  （二）收費標準：依據「嘉義縣中小學辦理學生寒暑假暨課後學習活動實施要點」收費標準。  
（三）扶助弱勢：依據本校「嘉義縣立竹崎高中特殊身份學生課後學習
活動費用減免辦法」辦理。
  （四）收支以代收代付方式，並納入學校會計程序辦理，收費正式給據。

九、辦理本項工作之人員，除擔任課程之教師依規定支領鐘點費外，不另
外支領任何費用，但假日因實際需要，安排到校輪值之人員，每一時
段以一人為限，依規定酌發給加班費。

十、本計畫陳  校長核可後，函報嘉義縣政府核備後實施。 

